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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我单位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计生服务中心。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法令。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级党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镇的各项工作任务。执行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和命令；发布镇人民政府决定和命令
    2、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要求，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历史，广泛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知识。
    3、制定并组织实施本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预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切实把“三农”工作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着力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督促党员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4、对党员进行监督，督促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党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5、做好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推进机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机关建设。
    6、负责管理机关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对机关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和民主评议；对机关行政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奖惩提出意见和建议。
     7、按照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领导直属单位党的工作。负责管理本镇事业单位，加强对事业机构的领导，增强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全面提高服务水平；协助县主管部门管理其派驻镇镇的机构。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行政编制20人;参公事业编制0人；事业编制21人，经费自理编制 人；工勤编制名；实际33人；长期聘用临时工4人。
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3人。
（3） 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县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县脱贫攻坚誓师大会精神，咬定脱贫摘帽目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严精准、抓政策、强举措、精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摘帽攻坚战。
二、目标任务
咬定全镇脱贫摘帽目标，突出产业扶贫和移民搬迁，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帮扶短板，做实做细教育扶贫、卫生健康扶贫、社会兜底及劳动力培训就业扶贫和城乡环境整治，强化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党建与干部帮扶、干部作风，圆满完成脱贫攻坚摘帽任务。
三、工作原则
1、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持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县对乡村振兴工作邸指示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坚持抓落实工作机制，坚持现行扶贫标准，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
2、从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开发性和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从注重减贫进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从注重完成脱贫目标向更加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转变，从注重找准帮扶对象向更加注重精准帮扶稳定脱贫转变。
3、形成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相结合、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相结合、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4、 夯实脱贫基础，突出两大重点
（一）深入推进产业扶贫
1、特色产业。着力构建以马铃薯为主，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中药材种植为辅的多产业扶贫体系。马铃薯产业，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扶持，以新型经营主体或村委牵头，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原种繁育基地329亩，带动现有贫困户117户292人，已脱贫户217户685人；一级种薯繁育基地1065.5亩带动现有贫困户96户265人，已脱贫户198户686人；对使用一级种生产商品薯的薯农予以补贴，发展一级种使用推广（商品薯种植）面积3990.7亩，带动现有贫困户330户986人，已脱贫户591户1952人，非贫困户138户446人。食用菌方面，以张家湾万泽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楼坊坪岚溪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发展食用菌菌棒13万棒，在确保贫困群众分红及集体经济收入1万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食用菌产业。中药材方面，将东口子村2017年项目100亩的连续补贴资金兑现到户，使贫困群众真正获得收益。生态养殖产业，依托畜牧局56.5万元养殖业资金及县40万元壮大集体经济财政资金，年内铁青村新增牛113头，以“村委+合作社+贫困户”养殖模式，确保贫困群众保底分红，让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养殖项目当中。加工产业方面，扶持会里、塔上、西口子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带动主体发展小杂粮加工及农机具作业，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
2、生态造林。认真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建设生态岚县目标，积极推进会里“购买式造林、东口子村林业资产性收益为重点的合作社造林及公司+合作社+农户的造林、管护、经营一体化模式，以规模化和合作化方式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绿化等工程，使更多的贫困人口通过造林的过程实现脱贫。
3、光伏扶贫。建立健全4MW村级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后续管理，细化完善光伏扶贫收益分配工作方案，确保项目持续稳定发挥效益，保证深度贫困户稳定受益，达到稳定脱贫。同时，按照贫困户自愿，大力推广5KW分布式户用光伏电站，给贫困户建立长久增收渠道，确保稳定脱贫。
4、电商扶贫。围绕马铃薯、特色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开发推出系列产品，通过扶持鼓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应用电子商务带动贫困户，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实现贫困群众减支增收。
5、金融扶贫。进一步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引导金融单位加大对贫困户的支持，引导贫困户将贷款用于自我发展，确保金融扶贫“精”准滴灌，有力撬动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助推我镇经济社会发展。
6、旅游扶贫。结合全域旅游创建，巩固提升饮马池风景区建设，大力推广“旅游+”模式，扩大饮马池风景区影响力，进而带动农民增收。
（二）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统筹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峁上、程道沟、阴土里、大洼、岔上、庄上、东沟、闫家湾、天井、大营坡、巨鹿沟、阴寨、安全沟13个整自然村搬迁工作及郭家会、花家沟、塔上、铁青4个插花村搬迁工作，确保到2018年底全镇需搬迁人口全部入住。同时做好旧村拆除复垦、生态修复整治、后续产业等工作，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五、扭住薄弱环节，补齐三个短板
（一）加快完善基础设施。道路方面，全镇9个行政村街巷硬化56377平方米。村通网络工程扶贫方面，张家湾、岔上、塔上、铁青4个行政村新建网络设施，接入宽带。人畜饮水方面，在会里、西口子、铁青、阳寨、楼坊坪5个村实施人畜饮水工程改建。住房安全方面，完成9个行政村48户贫困户的住房改造工程。农村改厕方面，完成9个行政村484座农村厕所改造工作。村卫生室建设方面，楼坊坪新建1座，改建会里、岔上、张家湾、铁青4座。
（二）全力提升公共服务。完善贫困村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室达到功能完善、设备齐全、制度健全标准，并配备服务管理人员，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覆盖率100%，新建铁青文化活动场所1座，岔上、张家湾、会里、东口子、西口子、阳寨、铁青文化广场7座。
（三）积极推进社会帮扶。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开发建设，围绕脱贫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马铃薯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支持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才、退休人员参与扶贫志愿行动，努力把社会各界力量凝聚到脱贫攻坚上。
六、加强改善民生，全力做好实事
（一）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等扶贫各项资助政策，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全覆盖；实施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就学全覆盖。按照国家和省市学生资助政策，对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进行资助；全面改善贫困村学校办学条件。
（二）加大健康扶贫力度。全面落实省、市、县关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工作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三）抓好社会兜底及护工护理培训就业。按照“应扶尽扶，应保尽保”的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众全部纳入低保和特困群众供养保障范围，实行动态管理，全年新增低保 333户549人。深入推进“两线合一”，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低保户实现兜底保障确保应保尽保。扎实开展吕梁山护工培训，优先保障贫困村贫困户需求，强化就业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四）大力开展环境整治。着力抓好以治垃圾、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为主的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整治乱搭乱建行为，对存在问题采取“建账、查账、销账”的办法，逐项整改落实，着力抓好四堆清理、乡村美化工作彻底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
七、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四项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界河口镇脱贫攻坚工作领导组，由镇委书记任第一组长，镇长任组长，各分管副职任副组长，副书记任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加强对“四支”力量的组织领导，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二）健全工作机制。转变工作方式，及时汇总工作进展，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三）推进党建与干部帮扶。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帮扶助推精准扶贫。在脱贫攻坚一线深入开展干部下乡精准扶贫活动，采取单位包村、干部包户、“第一书记”驻村，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四）强化干部作风。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的各项部署，深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深入开展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确保脱贫成色成效。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8,525,283.00元。其中：财政拨款8,525,283.00元。2017年财政拨款19,988,408.07元，比上年减少11,463,125.07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1）人员支出预算3,167,903.00元，2017年人员支出2,585,435.00元，比上年增加582,468.00元。公用支出680,280.00元，2017年度公用经费618,468.00元，比上年增加61,812.00元。（2）项目支出预算4,677,100.00元，2017年度项目款24,158,487.20元，比上年减少19,481,387.20元。主要项目是
①其他组织事务支出100,000.00元
②林业事业机构51,500.00元
③其他扶贫支出4,525,600.00元
（二）2018年涉及政府采购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三）2018年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四）2018年三公经费共计50000元，比去年增加2050元，公务接待费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元，比去年增（减）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0000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0000元，）比上年增加2050元。
    （五）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2018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运行经费，合计680,280.00元，比上年增加61,812.00元。
1.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实施情况说明
本年度根据上级确定的重点项目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并在预算执行年度在认真组织实施。
四、 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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